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蚌安办〔2022〕2 号

关于开展岁末年初安全生产隐患集中排查
整治的通知

各县、区安委会,市安委会各成员单位: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及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做好

2022 年元旦春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部署,经市政府同意,决

定在全市开展岁末年初安全生产隐患集中排查整治。现就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时间安排

即日起至 2022 年 2 月底,为期 2 个月。

二、排查方式

(一)坚持全面排查与重点整治相结合。对全市所有地区、

所有行业领域、所有生产经营单位和人员密集场所开展安全

生产隐患集中排查整治。重点突出危险化学品、非煤矿山、

消防、森林防火、道路交通、水上交通、建设施工、城镇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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气、教育、旅游、特种设备、冶金工贸、民爆物品、烟花爆

竹、供水、电力等行业领域,以及针对近期市内外重大事故

暴露出的问题开展排查整治。

(二)坚持属地为主与行业督导相结合。各县区要落实属

地管理责任;各有关部门要按照“三管三必须”原则,组织开

展本行业领域排查整治;市有关部门要针对重点地区和重点

企业,开展“四不两直”暗查暗访。

(三)坚持企业自查与政府督查相结合。各地要督促企业

落实主体责任,全面开展自查自纠。在企业自查自纠基础上,

各地组织对辖区内所有生产经营单位进行全覆盖检查。

(四)坚持监督检查与联合执法相结合。各县区各有关部

门要实行联合执法、集中整治,坚决曝光一批重大隐患、惩

治一批典型违法行为、通报一批失信企业、取缔一批非法违

法企业、关闭一批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企业。针对事故多发、

问题多发的领域和地区,点对点下发警示、整改通知书,落实

整改措施。

三、排查重点

(一)非煤矿山:重点检查聚焦价格上涨较多的铁、金、

等小型矿山企业,聚焦矿业经济占当地主导地位、矿山集中、

规模小的地区,聚焦地下矿山冒顶片帮、中毒窒息、火灾、

高处坠落、车辆伤害等事故隐患和尾矿库在线监测系统预警

信息,落实风险管控措施,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情况。(市应急

局,市经济和信息化局、市自然资源局按照各自分工负责，

各非煤矿山县区落实属地责任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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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危险化学品:重点检查企业重大危险源包保责任制

和冬防措施落实情况;开(停)车、检维修安全风险防控情况;

动火等特殊作业规范化管理情况;精细化工安全整治“四个

清零”和危险化学品企业分类整治措施落实情况;加强危险

化学品等危险货物运输和危险废物安全管理情况。(市应急

局牵头,市经济和信息化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公安局、市

生态环境局等参加,各县区落实属地责任)

(三)道路交通:重点检查落实道路交通“三必上五必上”

建设和“千灯万带”示范工程情况;省、市道路交通安全工

作联席会议挂牌整治公路安全隐患治理情况;严查“三超一

疲劳”以及无证驾驶、货车非法载人、酒驾、醉驾等易导致

群死群伤事故的交通违法行为情况;恶劣天气道路交通安全

应急装备、物资储备情况;“两客一危”重点车辆监管监控

情况;运输经营者市场准入、营运车辆安全状况、营运车辆

驾驶员从业资格和客运站的安全监管情况;公路危险路段排

查治理和养护维修作业安全措施、交通疏导和施工安全监管

的情况;打击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跨省跨市道

路客运经营、车辆超限超载超员等非法违法行为况。(市公

安局牵头,市交通运输局等参加,各县区落实属地责任)

(四)建设施工:重点检查房屋建筑和市政、铁路、公路、

水利和电力等工程建设预防坍塌、高处坠落、起重机械事故

措施情况;深基坑、高大模板支撑体系、长大隧道、高大桥

梁及高边坡等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施工安全防范措施

制定和落实情况;预防建筑施工涌水、突泥事故等措施落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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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。(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水利局等按

职责分工落实,各县区落实属地责任)

(五)水上交通:重点检查运输船舶通信、消防、救生等

安全设备配备、保养情况;渡口渡船专项整治推进完成情况;

港口、码头、航道安全基础设施、应急设施设备建设情况。

(市交通运输局牵头,各县区落实属地责任)

(六)消防:重点检查人员密集场所、易燃易爆单位、高

层建筑、地下空间、文物古建筑等单位和场所的消防安全责

任制、消防安全制度、消防安全操作规程建立及落实情况；

单位员工消防安全教育培训情况;单位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

制定及演练情况;建筑之间防火间距、消防车通道、建筑安

全出口、疏散通道、防火分区设置情况;火灾自动报警、自

动灭火和防排烟系统等自动消防设施及消火栓系统运行情

况;经营性场所室内装饰材料防火性能情况;生产、储存、经

营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单位场所设置位置情况;使用领域的

消防产品质量情况。(市消防救援支队牵头,市公安局参加，

各县区落实属地责任)

(七)森林防火:重点检查防火期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部

署情况;开展风险会商研判情况;元旦、春节和两会等重点敏

感时段对风景名胜区、军事设施、林区输配电、公墓、坟场

等重点部位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督导检查情况;本级森林草

原火灾预案修订情况;多手段、多渠道、多形式防灭火宣传

教育情况;野外火源管理专项行动开展情况;重点区域扑火

队伍部署和各级值班值守落实情况。(市应急局牵头,市林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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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等参加,各县区落实属地责任)

(八)民爆物品:重点检查企业生产经营场所危险源监控

管理、作业现场管理,重要设备设施维护保养,生产安全事故

应急预案制定、备案、应急救援物储备等,冬季防火、防静

电、防冰 雪灾害和危险品运输安全措施落实,节假日期间值

班值守,停复工安全检查制度落实等情况。(市经济和信息化

局牵头,市公安局参加,有关县区落实属地责任)

(九)特种设备:重点检查供暖锅炉、供气供暖压力容器

和压力管道、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,以及学校、商场、车站、

旅游景区、公园等公众聚集场所的电梯、大型游乐设施、索

道等特种设备的检查维护和隐患排查治理情况。(市市场监

管局牵头,各县区落实属地责任)

(十)烟花爆竹:重点检查开展烟花爆竹经营企业许可条

件“回头看”情况;开展烟花爆竹“打非”联合执法,依法查

处非法生产、非法经营烟花爆竹行为情况;烟花爆竹批发企

业、零售店(点)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和现场安全管理情况。

(市应急局牵头,各县区落实属地责任)

(十一)冶金工贸:重点检查钢铁企业、10 人以上粉尘涉

爆企业、铝加工(深井铸造)企业、有限空间等行业领域安全

生产执法检查 25 项、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20 项重点事项落实

情况;推进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确认工作,紧盯造纸、酱腌菜和

附属污水处 理系统等易发生有限空间事故的企业情况;冬

季粉尘防爆、冶金煤气、检维修、高处作业等关键环节安全

防范工作落实情况。(市应急局牵头,各县区落实属地责任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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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二)城镇燃气:重点检查推进城镇燃气安全排查整治,

加强城镇燃气管道和设备巡查情况;督促餐饮场所安装报警

装置情况;推广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“合肥模式”情况。(市

城市管理局牵头,市商务外事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消防救

援支队参加, 各县区落实属地责任)

(十三)电力:重点检查电力企业安全生产和保供工作主

体责任落实情况;电网密集通道和重要输变电设备隐患排查

治理情况;发电设备运行维护和设备消缺情况,机组非停和

虚出力情况;电力建设施工、检修、改造等作业安全风险管

控情况,专项施工方案编制管理情况,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

训和交底情况;电力应急能力建设情况,应急预案编制和演

练情况。(市发展改革委牵头,各县区落实属地责任)

(十四)教育:重点检查校园安全专项整顿工作推进情况;

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防范建设“四个 100%”达标成效巩固深化、

长效机制建立完善情况和校园防坠楼装置建设情况;学校冬

春火灾防控工作组织开展情况;校车及接送学生车辆安全管

理情况;防滑冰溺水、煤气中毒等安全教育宣传开展情况;学

校实验室安全、校舍安全和校车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情况;学

校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制定情况和值班值守情况。(市教育局

牵头,市公安局参加,各县区落实属地责任)

(十五)旅游:重点检查 A 级旅游景区索道、缆车、摆渡

车辆、大型游乐设施等特种设备维护保养情况;旅行社旅游

包车“五不租”落实情况;旅游星级饭店卫生食品安全情况;

公共文化场馆消防器材维保情况;A 级旅游景区、星级饭店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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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物保护单位、博物馆、图书馆、上网服务场所、娱乐场所

等人员密集场所用火用电用气、疏散通道等消防隐患况。(市

文化旅游局牵头,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消防救

援支队参加,各县区落实属地责任)

(十六)供水:重点检查应急备用水源建设管理情况;水

厂安全运行管理,落实有关人防、物防和技防要求情况;管网

及设施安全运行,老旧破损管网更新改造、消火栓管理维护、

落实防寒防冻措施等情况。(市城市管理局牵头,各县区落实

属地责任)

同时,渔业船舶、农业机械、军工、民航、城市供暖、

油气管道、涉氨制冷、粉尘涉爆、有限空间等其他行业领域

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安全生产隐患集中排查整治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(一)落实工作责任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认真组织开展本

地区本行业安全生产隐患集中排查整治,细化本地区本行业

工作方案,严格落实检查、执法和整改责任,对检查发现的问

题和隐患要登记造册、落实整改;对重大隐患要一盯到底、

挂牌督办,切实做到不走过场、不留死角。

(二)广泛宣传引导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充分利用广播、

电视、报纸、互联网、微博微信等媒体,加大宣传力度,同时

要进一步大力宣贯《安徽省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办法》,动员

企业职工和社会群众举报各类事故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。

(三)严肃问责问效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加大问责力度,

对自查自改不认真、隐患整治不彻底、工作责任不落实导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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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发生的,依法依规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。市安委

会办公室将适时调度各地各有关部门工作开展情况。

蚌埠市安委会办公室

2022 年 1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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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

蚌埠市安全生产委员会 2022年1月6日印发

共印3份


